
《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修订对比表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每日互动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特修订《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”）。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序号 修改前的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 修改后的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 修订类型 

1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（以下统称“投资者”）

之间的沟通，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

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

大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（以下统称“投资者”）之间的沟

通，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

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

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

件和《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制度。 

修改 

2 

第三条 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应当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

则，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状况，避

免过度宣传可能给投资者造成的误导。 

第三条 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应当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
原则，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状况，

避免过度宣传可能给投资者造成的误导，避免在投资者关系活动

修改 



中以任何方式发布或者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。 

3 

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加强与中小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，建立和投资

者沟通的有效渠道，定期与投资者见面。 

公司在每年年报披露后十个交易日内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，向投

资者介绍公司的生产经营、业绩等情况。公司董事长（或者总经

理）、财务负责人、独立董事（至少一名）、董事会秘书、保荐代

表人（至少一名）应当出席说明会，会议包括下列内容： 

1、公司所处行业的状况、发展前景、存在的风险；   

2、公司发展战略、生产经营、募集资金使用、新产品和新技术开

发；   

3、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及其变化趋势；   

4、公司在业务、市场营销、技术、财务、募集资金投向及发展前

景等方面存在的困难、障碍、或有损失；   

5、投资者关心的其他问题。 

公司应当至少提前二个交易日发布召开年度报告说明会的通知，

公告内容应当包括日期及时间（不少于二个小时）、召开方式（现

场/网络）、召开地点或者网址、公司出席人员名单等。 

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加强与中小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，建立和投

资者沟通的有效渠道。公司可酌情在年度报告披露后十五个交易

日内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，由公司董事长（或者总经理）、财务

负责人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保荐代表人出席，对公司所处

行业状况、发展战略、生产经营、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、财务状

况、风险因素等投资者关心的内容进行说明。 

公司拟召开年度报告说明会的，应当至少提前两个交易日发布召

开通知，公告内容应当包括日期及时间、召开方式（现场/网络）、

召开地点或者网址、公司出席人员名单等。 

修改 



4 

第三十二条 公司进行投资者关系活动应建立完备的投资者关系

管理档案制度，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、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人员、时间、地点； 

2、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交流内容； 

3、未公开重大信息泄密的处理过程及责任追究情况（如有）； 

4、其他内容。 

第三十二条 公司应当在业绩说明会、分析师会议、路演等投资

者关系活动结束后两个交易日内，编制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并

在互动易刊载。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、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人员、时间、地点； 

2、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交流内容，包括演示文稿、向对方提供的

文档等（如有）。 

修改 

5 

第三十四条 公司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深交所公开谴责

的，应当在 5 个交易日内采取网络方式召开公开致歉会，向投资

者说明违规情况、违规原因、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整改措施。

公司董事长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受到处分的其他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保荐代表人（如有）应当参加公开致歉会。

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召开公开致歉会的提示性公告。 

 删除 

6 
第三十七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，由董事会负责制定

并解释。 

第三十六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，由董事会负责制

定、修改和解释。 
修改 

 

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   



2020年 9月 26日        


